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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1 年度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和

省资助招收博士后人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博士后流动站、在站博士后：

为深入实施“万名博士后集聚计划”，着力引进培养优秀博士后

青年人才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，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度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和省资助招收博

士后人员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函〔2021〕88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

将我校 2021 年度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和省资助招收博士后人员

（以下简称“两项资助”）的相关申报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

1.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申请对象：截止本通知发布时，

我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工作站、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在站博士

后研究人员。已经获得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的，不得再次

申报。

2.江苏省资助招收博士后人员申请对象：2020 年 4 月 1 日至

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间进入我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省属单位和中央

驻苏单位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在站博士后

研究人员（非在职、以全国博士后管理信息系统的进站时间为准）。

具体申请条件和资助标准见附件 1。

二、申报推荐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

符合条件的博士后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主页

上“网上办事大厅”——“个人办事”——“人事人才”——“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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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管理服务”栏目，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27 日按要求完成线

上填报工作后，在线打印纸质申报材料，并按照申请书、相关证书顺

序装订成册一式 3 份，于 4 月 27 日前报送至人事处博士后管理科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材料审核与报送

4 月 28 日至 30 日人事处组织相关专家对申请人的学术道德、知

识产权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综合评估，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评，

其中，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按照不超过我校博士后在站人数的

40%择优推荐。

5月 1日至 5月 5日人事处博士后管理科进行材料审核和网上审

批，并将“两项资助”申报纸质材料（各一式 2份）报送江苏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.请各博士后流动站的广大在站博士后积极申报省博士后“两项

资助”，在网上申报系统开通日期之前，请下载申请书格式模板（附

件 2 和 3）。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联合

招收的博士后，应从工作站或创新基地申报，具体请联系合作企业或

企业所在地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。

2.符合“2021 年省资助招收博士后人员”申请条件的在站博士

后须同时申报本年度的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和省资助招收博士后

研究人员资助项目。获批省资助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资助经费，按

照《江苏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江大校〔2017〕471 号）

执行。

3.省人社厅将从申报省资助招收博士后人员的外籍（境外）和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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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归国（境）博士申请人中择优向国家人社部推荐博士后国际交流计

划引进项目人选，推荐要求和资助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4.填报之前应认真阅读填表须知，并如实进行填报。

5.纸质申报材料须与网上填报信息一致。申请人须对申报材料的

完整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，如发现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将取消申

请人申报资格。

6.申报材料如涉密，要及时做好脱密处理。

7.同一项目已获得国家、省有关部门立项资助的，不在列入“两

项资助”专项资助范围。

联系人：闫志雄、葛涛；0511-88788028；

行政二号楼 207 室。

线上申报过程中，如遇注册、登录障碍等问题，请联系技术人员，

联系人：谷老师，电话：025-86653972。

附件：1.江苏省博士后“两项资助”申请条件和资助标准

2.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申请表

3.江苏省资助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表

人事处博士后管理科

2021 年 4月 1日


